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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 贤 区 海 湾 镇 人 民 政 府 文 件
奉海府〔2022〕63 号

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人民政府
关于成立海湾镇海兴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请示

奉贤区人民政府：

海湾镇海兴名苑、海湾名庭 2 个小区已建成并交付使用，2 个小

区居民总户数 2215 户，实际入住 900 户，共计 1350 人，入住率达

40.6%。
为进一步规范海湾镇社区管理服务体系，有效地履行各项公共

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，拟成立“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海兴社区居民

委员会”。

拟成立的海湾镇海兴社区居委管辖范围：东起星珠路转西环路，

南至星荣西路，西至海农公路，北至海兴路，管辖面积 17.2 万平方

米。居委会办公和活动场所拟设于海兴路 1881 弄，其中办公场所面

积 300 平方米，活动场所面积 338 平方米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海湾镇海兴社区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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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海湾镇海兴社区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示意图


